第四章 采购需求

1、 项目名称：
长沙教育学院书吧整体建设工程项目
2、 工程承包范围:
本项目为长沙教育学院书吧整体建设工程，项目地点位于长沙教育学院（岳麓区王家湾月湖小区），拟在学院书吧室内原有装修拆除、二次装修，室外绿化重新整理、水电安装及设备采购等。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
3、 项目实施要求:
1、施工工期： 合同签订之日起45 日历日
2、质量要求：符合现行国家有关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3、保修要求：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2000年80号令相关规定进行保修。 
4、 工程量清单（控制价）及图纸 :
工程量清单（控制价）及图纸见本磋商文件及附件。 
5、 报价要求 :
1、本工程量清单（含上限价） ：
详见磋商公告附件。
2、编制依据 ：
2.1设计图纸及补充和修改文件；
2.2建设工程设计文件及相关资料；
2.3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施工方案；
2.4与建设项目相关的标准、规范等技术资料；
2.5材料价格标准参照工程造价与定额管理总站关于发布《湖南2020建筑与装饰工程量消耗标准》、《湖南2020安装工程消耗量标准》中工程材料预算价确定。缺项由湖南省造价站长沙市房建信息价及市场价确定。
3、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
3.1编制范围:本工程量清单工程量包括图纸所示内容；
3.2除非合同另有规定，工程量清单中有标价的单价和总额价均已包括了为实施和完成合同工程所需的劳务、材料、机械、质检(自检)、安装、缺陷修复等费用，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风险；
3.3符合合同条款及招标文件规定的全部费用应认为已被计入有标价的工程量清单所列各项目之中，未列项目不予计量的工作，其费用应视为已分摊在本合同段的有关细目的单价或总额价之中施工期间若发生不在本次预算范围的工程内容，与预算中相同的工程项目以合同价作为结算单价，与预算价中相似的工程项目以合同价中的报价略作调整作为结算单价，预算中没有的工程项目，按合同书等规定的办法及长沙市相关文件进行结算；
3.4承包人对用于本合同工程的各类装备的提供、运输、维护、拆卸等支付的费用，已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的单价与总价之中；
3.5本工程为政府采购工程，预算为招标控制价。
6、 质量标准和验收规范:
1、《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10-2018
2、《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22-2017
3、《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 （房屋建筑部分2013年版)
7、 验收方式标准和方法
1、本项目要求达到国家有关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2、本项目按长财采购[2016]6号文的规定，以简易程序进行验收。项目验收国家、省、市、县有强制性规定的，按国家、省、市、县规定执行，验收费用由中标人承担，验收报告作为申请付款的凭证之一。
3、项目验收不合格，由成交人返工直至合格，有关返工、再行验收，以及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等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连续两次项目验收不合格的，采购人可终止合同，另行按规定选择其他供应商采购，由此带来的一切损失由成交人承担。
8、 结算
1、结算方法 
1.1付款人： 长沙教育学院 
1.2付款方式：
本项目工程完工并办理竣工验收后，支付不超过合同价60%的工程款；工程结算经长沙市教育局结算评审后，支付累计不超过结算评审金额97%的工程款；预留结算评审金额3%作为质保金，待工程交付使用一年后（无质量及其他经济法律纠纷）无息付清。最终结算金额以长沙市教育局审定金额为准。如因财政审批拨款流程导致付款延迟的，成交供应商不得追究采购方责任。
9、 其他要求
1、供应商在投标前，如需踏勘现场，有关费用自理，踏勘期间发生的意外自负；
2、对于上述项目要求，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进行回应，作出承诺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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